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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napMirror與SnapVault SnapMirror設定

SnapMirror是災難恢復技術、專為從一線儲存設備容錯移轉到位於地理位置遠端站台的二
線儲存設備而設計。針對符合標準及其他治理相關目的、旨在進行磁碟對磁碟Snapshot複
製複本的歸檔技術。SnapVault

您必須先設定來源與目的地磁碟區之間的資料保護關係、然後初始化關係、才能將Snap Creator與這些產品搭配
使用。

本節中的程序說明如何在叢集Data ONTAP 式的整套功能中設定複寫關係。您可以在Data

ONTAP 中的7-Mode中找到有關設定這些關係的資訊。

準備儲存系統以進行SnapMirror複寫

在使用鏡射Snapshot複本之前、您必須先設定來源與目的地磁碟區之間的資料保護關係、
然後初始化關係。初始化時、SnapMirror會製作來源Volume的Snapshot複本、然後將複本
及其參照的所有資料區塊傳輸到目的地Volume。它也會將來源磁碟區上任何其他較不新
的Snapshot複本傳輸到目的地磁碟區。

• 您必須是叢集管理員。

• 對於目的地Volume上的Snapshot複本驗證、來源與目的地儲存虛擬機器（SVM）必須具有管理LIF及資
料LIF。

管理LIF必須與SVM具有相同的DNS名稱。將管理LIF角色設為資料、傳輸協定設為無、防火牆原則設為管
理。

您可以使用Data ONTAP 無法執行的命令列介面（CLI）或OnCommand 《系統管理程式》來建立SnapMirror關
係。下列程序記錄了CLI的使用情形。

如果您要將資料庫檔案和交易記錄儲存在不同的磁碟區上、則必須在資料庫檔案的來源和目的地
磁碟區之間、以及交易記錄的來源和目的地磁碟區之間建立關聯。

下圖顯示初始化SnapMirror關係的程序：

1. 識別目的地叢集。

2. 在目的地叢集上、使用Volume create命令搭配-typp選項、建立大小與來源Volume相同或更大的SnapMirror

目的地Volume。

目的地Volume的語言設定必須符合來源Volume的語言設定。

下列命令會在Aggregate node01_aggr上的SVM2中建立名為dstvolB的2 GB目的地Volume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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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uster2::> volume create -vserver SVM2 -volume dstvolB -aggregate

node01_aggr -type DP

-size 2GB

3. 在目的地SVM上、使用SnapMirror create命令搭配-type DP參數來建立SnapMirror關係。

DP類型將關係定義為SnapMirror關係。

下列命令會在SVM1上的來源Volume srcvolA與SVM2上的目的地Volume dstvolB之間建立SnapMirror關係、
並指派預設的SnapMirror原則DPDefault：

SVM2::> snapmirror create -source-path SVM1:srcvolA -destination-path

SVM2:dstvolB

-type DP

請勿定義SnapMirror關係的鏡射排程。您可以在建立備份排程時執行這項作業。

如果您不想使用預設的SnapMirror原則、可以叫用SnapMirror原則create命令來定義SnapMirror原則。

4. 使用SnapMirror初始化命令來初始化關係。

初始化程序會執行基準線傳輸至目的地Volume。SnapMirror會製作來源Volume的Snapshot複本、然後將複
本及其參照的所有資料區塊傳輸到目的地Volume。它也會將來源磁碟區上的任何其他Snapshot複本傳輸到
目的地磁碟區。

下列命令可初始化SVM1上的來源Volume srcvolA與SVM2上的目的地Volume dstvolB之間的關係：

SVM2::> snapmirror initialize -destination-path SVM2:dstvolB

準備儲存系統SnapVault 以進行資訊複寫

在使用執行磁碟對磁碟備份複寫之前、您必須先設定來源與目的地磁碟區之間的資料保護
關係、然後初始化關係。初始化時SnapVault 、功能區會製作來源Volume的Snapshot複
本、然後將複本及其參照的所有資料區塊傳輸到目的地Volume。

• 您必須是叢集管理員。

您可以使用Data ONTAP 無法使用的指令行介面（CLI）或OnCommand 無法使用的功能來建立SnapVault 彼此
之間的不一致關係。下列程序記錄了CLI的使用情形。

如果您要將資料庫檔案和交易記錄儲存在不同的磁碟區上、則必須在資料庫檔案的來源和目的地
磁碟區之間、以及交易記錄的來源和目的地磁碟區之間建立關聯。

下圖顯示初始化SnapVault 不實關係的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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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識別目的地叢集。

2. 在目的地叢集上、使用Volume create命令搭配-typDP選項、建立SnapVault 與來源Volume相同大小或更大
的目的地Volume。

目的地Volume的語言設定必須符合來源Volume的語言設定。

下列命令會在Aggregate node01_aggr上的SVM2中建立名為dstvolB的2 GB目的地Volume：

cluster2::> volume create -vserver SVM2 -volume dstvolB -aggregate

node01_aggr -type DP

-size 2GB

3. 在目的地SVM上、使用SnapMirror原則create命令來建立SnapVault 一套功能不規則。

下列命令會建立SVM整體原則SVM1-vVault：

SVM2::> snapmirror policy create -vserver SVM2 -policy SVM1-vault

請勿針對SnapVault 彼此之間的關係、定義cron排程或Snapshot複製原則。您可以在建立備
份排程時執行這項作業。

4. 使用SnapMirror create命令搭配-type XDP參數和-policy參數、建立SnapVault 一個彼此的關係、並指派一個
保存原則。

XDP類型將關係定義為SnapVault 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。

下列命令會在SnapVault SVM1上的來源Volume srcvolA與SVM2上的目的地Volume dstvolB之間建立一個「
不支援」關係、並指派「SVM1-vVault」原則：

SVM2::> snapmirror create -source-path SVM1:srcvolA -destination-path

SVM2:dstvolB

-type XDP -policy SVM1-vault

5. 使用SnapMirror初始化命令來初始化關係。

初始化程序會執行基準線傳輸至目的地Volume。SnapMirror會製作來源Volume的Snapshot複本、然後將複
本及其參照的所有資料區塊傳輸到目的地Volume。

下列命令可初始化SVM1上的來源Volume srcvolA與SVM2上的目的地Volume dstvolB之間的關係：

SVM2::> snapmirror initialize -destination-path SVM2:dstvol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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